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侵上訴字第7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男（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許正次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BS000-A110057（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BS000-A110057之母（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上  二  人

共同代理人  劉昆鑫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0年度

原侵訴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998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A男緩刑貳年，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並應依本院113年度刑上

移調字第32號調解筆錄內容履行之。

　　犯罪事實

一、A男為成年人，於民國110年2月至同年3月4日前間某日下午

某時，前往B000-A110057（下稱甲童）位於花蓮縣秀林鄉住

處，見甲童適在該住處前，明知甲童係屬未滿12歲之兒童，

竟意圖性騷擾，乘甲童不及抗拒之際，突然以手脫下甲童褲

子，徒手觸摸甲童之生殖器，以此方式故意對甲童為性騷擾

行為得逞，甲童突遭觸摸後旋即告知其父（下稱乙男），並

將褲子穿起，乙男見狀出言制止，A男始離去現場。

二、案經甲童告訴及花蓮縣警察局移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A男（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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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

力（本院卷第155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

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作為證據使用

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應得作為

證據使用。

二、卷內所存其他經本院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

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

得，亦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甲

童於偵查中指訴情節相符，並經證人乙男於偵查時、證人即

甲男導師陳○○、○○徐○○於警詢、偵查時證述明確，且

有輔導紀錄、真實姓名對照表各1份在卷可憑，被告自白有

補強證據擔保印證，應得認為真實。

二、檢察官上訴雖稱，被告之行為應構成對於未滿14歲之男子為

加重強制猥褻罪。惟查刑法所稱「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

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而所謂「性

騷擾」，則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合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

第2款所規定之情形而言。修正前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

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其所謂「不及抗

拒」，係指被害人對於行為人所為之性騷擾行為，尚未及感

受到性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侵害行為即已結束而言，此即

性騷擾行為與刑法上強制猥褻罪區別之所在。究其侵害之法

益，強制猥褻罪乃侵害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即妨害被

害人性意思形成及決定之自由。而性騷擾行為則尚未達於妨

害性意思自由之程度，而僅破壞被害人所享有關於性、性

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而言。查被告

係突然脫下甲童褲子並摸其生殖器，甲童見狀即告知乙男，

並穿起褲子，時間約3秒，顯見被告係乘甲童不及抗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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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為短暫迅速之方式觸摸甲童生殖器；且依被告觸摸行為情

狀，實難認已達妨害性意思自由之程度，是被告應係基於性

騷擾意圖而觸摸甲童生殖器，該當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

條第1項之罪（蒞庭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對於原審所認定

之性騷擾事實及罪名，亦不再爭執，本院卷第154頁）。　

三、綜上，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參、論罪科刑及駁回檢察官、被告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第1項之罪（原判決主文漏載修正前3字，應予補充），並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

刑，經審酌被告明知甲童係未滿12歲兒童，對其為性騷擾，

已對甲童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兼衡被告否認犯行，犯後

態度非佳，以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

況、現罹疾病（詳參卷附之被告之診斷證明書、○○○○○

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以及其女兒於原審準備程序時所

述〈原審卷第198、199頁〉）、前無犯罪紀錄，素行良好

（詳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

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業已斟酌科刑之一

切情狀而為妥適量刑，惟審酌行為人之悔悟態度，除應考量

行為人是否自白外，亦宜斟酌其係於訴訟程序之何階段為自

白，行為人於不同審級自白，或於訴訟程序之不同階段自白

者，法院從輕量刑之程度亦宜有所不同，以適切反映其犯罪

後之態度，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立法理

由可資參照。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末期始自白犯行，時點已稍

嫌遲誤，尚難認為悔悟態度明白，且被告對於未滿12歲幼童

為性騷擾行為，對於甲童造成不小傷害（偵卷第70頁），又

犯罪後自白犯行屬一般情狀因子，僅足以有限度下修（調

整）犯情因子所畫定的責任刑幅度，不得破壞（扭轉）犯情

因子所反應的責任刑，以免與行為責任主義有間。加上原審

量處有期徒刑3月，尚難認為苛酷，自難單憑被告悔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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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甚明白的自白犯行，再減輕其刑。

二、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自始否認犯行，態度惡劣，原審量處有

期徒刑3月，實屬過輕，難收警惕之效。惟查被告於113年10

月17日本院審理當中，已與告訴人之母達成調解，並允諾賠

償新台幣（下同）共6萬元，並已先行支付3萬元，有本院11

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32號調解筆錄及陳報狀各1份（本院卷第

165、166、171頁）附卷可稽，且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

條第1項的法定刑度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

萬元以下罰金，原審於有期徒刑、拘役、罰金3類刑種中，

擇定有期徒刑刑種，並量處徒刑3月，尚難認為寬縱，應足

以反應其責任刑，故檢察官請求加重其刑，應難認為有理

由。。　　

三、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合於刑

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緩刑宣告要件。又被告已坦承犯行，並

和解（部分）賠償告訴人，已獲甲童之母寬恕，信其經此科

刑判決，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爰依上開法律規定，諭知

緩刑2年；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

管束，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其應履行調解筆

錄約定內容（即其餘3萬元應如期給付）。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第2項第3款、第93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

聶眾、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林碧玲

　　　　　　　　　　　　　　　法　官　張健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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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雅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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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侵上訴字第7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男（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許正次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BS000-A110057（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BS000-A110057之母（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上  二  人
共同代理人  劉昆鑫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0年度原侵訴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9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A男緩刑貳年，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並應依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32號調解筆錄內容履行之。
　　犯罪事實
一、A男為成年人，於民國110年2月至同年3月4日前間某日下午某時，前往B000-A110057（下稱甲童）位於花蓮縣秀林鄉住處，見甲童適在該住處前，明知甲童係屬未滿12歲之兒童，竟意圖性騷擾，乘甲童不及抗拒之際，突然以手脫下甲童褲子，徒手觸摸甲童之生殖器，以此方式故意對甲童為性騷擾行為得逞，甲童突遭觸摸後旋即告知其父（下稱乙男），並將褲子穿起，乙男見狀出言制止，A男始離去現場。
二、案經甲童告訴及花蓮縣警察局移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A男（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55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應得作為證據使用。
二、卷內所存其他經本院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甲童於偵查中指訴情節相符，並經證人乙男於偵查時、證人即甲男導師陳○○、○○徐○○於警詢、偵查時證述明確，且有輔導紀錄、真實姓名對照表各1份在卷可憑，被告自白有補強證據擔保印證，應得認為真實。
二、檢察官上訴雖稱，被告之行為應構成對於未滿14歲之男子為加重強制猥褻罪。惟查刑法所稱「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而所謂「性騷擾」，則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合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所規定之情形而言。修正前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其所謂「不及抗拒」，係指被害人對於行為人所為之性騷擾行為，尚未及感受到性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侵害行為即已結束而言，此即性騷擾行為與刑法上強制猥褻罪區別之所在。究其侵害之法益，強制猥褻罪乃侵害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即妨害被害人性意思形成及決定之自由。而性騷擾行為則尚未達於妨害性意思自由之程度，而僅破壞被害人所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而言。查被告係突然脫下甲童褲子並摸其生殖器，甲童見狀即告知乙男，並穿起褲子，時間約3秒，顯見被告係乘甲童不及抗拒，以甚為短暫迅速之方式觸摸甲童生殖器；且依被告觸摸行為情狀，實難認已達妨害性意思自由之程度，是被告應係基於性騷擾意圖而觸摸甲童生殖器，該當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蒞庭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對於原審所認定之性騷擾事實及罪名，亦不再爭執，本院卷第154頁）。　
三、綜上，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及駁回檢察官、被告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原判決主文漏載修正前3字，應予補充），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經審酌被告明知甲童係未滿12歲兒童，對其為性騷擾，已對甲童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兼衡被告否認犯行，犯後態度非佳，以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現罹疾病（詳參卷附之被告之診斷證明書、○○○○○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以及其女兒於原審準備程序時所述〈原審卷第198、199頁〉）、前無犯罪紀錄，素行良好（詳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業已斟酌科刑之一切情狀而為妥適量刑，惟審酌行為人之悔悟態度，除應考量行為人是否自白外，亦宜斟酌其係於訴訟程序之何階段為自白，行為人於不同審級自白，或於訴訟程序之不同階段自白者，法院從輕量刑之程度亦宜有所不同，以適切反映其犯罪後之態度，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立法理由可資參照。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末期始自白犯行，時點已稍嫌遲誤，尚難認為悔悟態度明白，且被告對於未滿12歲幼童為性騷擾行為，對於甲童造成不小傷害（偵卷第70頁），又犯罪後自白犯行屬一般情狀因子，僅足以有限度下修（調整）犯情因子所畫定的責任刑幅度，不得破壞（扭轉）犯情因子所反應的責任刑，以免與行為責任主義有間。加上原審量處有期徒刑3月，尚難認為苛酷，自難單憑被告悔悟態度不甚明白的自白犯行，再減輕其刑。
二、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自始否認犯行，態度惡劣，原審量處有期徒刑3月，實屬過輕，難收警惕之效。惟查被告於113年10月17日本院審理當中，已與告訴人之母達成調解，並允諾賠償新台幣（下同）共6萬元，並已先行支付3萬元，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32號調解筆錄及陳報狀各1份（本院卷第165、166、171頁）附卷可稽，且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的法定刑度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原審於有期徒刑、拘役、罰金3類刑種中，擇定有期徒刑刑種，並量處徒刑3月，尚難認為寬縱，應足以反應其責任刑，故檢察官請求加重其刑，應難認為有理由。。　　
三、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緩刑宣告要件。又被告已坦承犯行，並和解（部分）賠償告訴人，已獲甲童之母寬恕，信其經此科刑判決，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爰依上開法律規定，諭知緩刑2年；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其應履行調解筆錄約定內容（即其餘3萬元應如期給付）。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第93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聶眾、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林碧玲
　　　　　　　　　　　　　　　法　官　張健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雅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侵上訴字第7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男（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許正次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BS000-A110057（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BS000-A110057之母（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上  二  人
共同代理人  劉昆鑫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0年度
原侵訴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998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A男緩刑貳年，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並應依本院113年度刑上
移調字第32號調解筆錄內容履行之。
　　犯罪事實
一、A男為成年人，於民國110年2月至同年3月4日前間某日下午
    某時，前往B000-A110057（下稱甲童）位於花蓮縣秀林鄉住
    處，見甲童適在該住處前，明知甲童係屬未滿12歲之兒童，
    竟意圖性騷擾，乘甲童不及抗拒之際，突然以手脫下甲童褲
    子，徒手觸摸甲童之生殖器，以此方式故意對甲童為性騷擾
    行為得逞，甲童突遭觸摸後旋即告知其父（下稱乙男），並
    將褲子穿起，乙男見狀出言制止，A男始離去現場。
二、案經甲童告訴及花蓮縣警察局移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A男（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
    力（本院卷第155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
    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作為證據使用
    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應得作為
    證據使用。
二、卷內所存其他經本院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
    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
    ，亦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甲
    童於偵查中指訴情節相符，並經證人乙男於偵查時、證人即
    甲男導師陳○○、○○徐○○於警詢、偵查時證述明確，且有輔導
    紀錄、真實姓名對照表各1份在卷可憑，被告自白有補強證
    據擔保印證，應得認為真實。
二、檢察官上訴雖稱，被告之行為應構成對於未滿14歲之男子為
    加重強制猥褻罪。惟查刑法所稱「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
    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而所謂「性
    騷擾」，則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合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
    第2款所規定之情形而言。修正前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
    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其所謂「不及抗拒」，
    係指被害人對於行為人所為之性騷擾行為，尚未及感受到性
    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侵害行為即已結束而言，此即性騷擾
    行為與刑法上強制猥褻罪區別之所在。究其侵害之法益，強
    制猥褻罪乃侵害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即妨害被害人性
    意思形成及決定之自由。而性騷擾行為則尚未達於妨害性意
    思自由之程度，而僅破壞被害人所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
    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而言。查被告係突然脫
    下甲童褲子並摸其生殖器，甲童見狀即告知乙男，並穿起褲
    子，時間約3秒，顯見被告係乘甲童不及抗拒，以甚為短暫
    迅速之方式觸摸甲童生殖器；且依被告觸摸行為情狀，實難
    認已達妨害性意思自由之程度，是被告應係基於性騷擾意圖
    而觸摸甲童生殖器，該當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
    之罪（蒞庭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對於原審所認定之性騷擾
    事實及罪名，亦不再爭執，本院卷第154頁）。　
三、綜上，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參、論罪科刑及駁回檢察官、被告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第1項之罪（原判決主文漏載修正前3字，應予補充），並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
    刑，經審酌被告明知甲童係未滿12歲兒童，對其為性騷擾，
    已對甲童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兼衡被告否認犯行，犯後
    態度非佳，以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
    況、現罹疾病（詳參卷附之被告之診斷證明書、○○○○○醫院
    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以及其女兒於原審準備程序時所述〈
    原審卷第198、199頁〉）、前無犯罪紀錄，素行良好（詳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
    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業已斟酌科刑之一切情狀
    而為妥適量刑，惟審酌行為人之悔悟態度，除應考量行為人
    是否自白外，亦宜斟酌其係於訴訟程序之何階段為自白，行
    為人於不同審級自白，或於訴訟程序之不同階段自白者，法
    院從輕量刑之程度亦宜有所不同，以適切反映其犯罪後之態
    度，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立法理由可資
    參照。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末期始自白犯行，時點已稍嫌遲誤
    ，尚難認為悔悟態度明白，且被告對於未滿12歲幼童為性騷
    擾行為，對於甲童造成不小傷害（偵卷第70頁），又犯罪後
    自白犯行屬一般情狀因子，僅足以有限度下修（調整）犯情
    因子所畫定的責任刑幅度，不得破壞（扭轉）犯情因子所反
    應的責任刑，以免與行為責任主義有間。加上原審量處有期
    徒刑3月，尚難認為苛酷，自難單憑被告悔悟態度不甚明白
    的自白犯行，再減輕其刑。
二、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自始否認犯行，態度惡劣，原審量處有
    期徒刑3月，實屬過輕，難收警惕之效。惟查被告於113年10
    月17日本院審理當中，已與告訴人之母達成調解，並允諾賠
    償新台幣（下同）共6萬元，並已先行支付3萬元，有本院11
    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32號調解筆錄及陳報狀各1份（本院卷第
    165、166、171頁）附卷可稽，且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
    條第1項的法定刑度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
    萬元以下罰金，原審於有期徒刑、拘役、罰金3類刑種中，
    擇定有期徒刑刑種，並量處徒刑3月，尚難認為寬縱，應足
    以反應其責任刑，故檢察官請求加重其刑，應難認為有理由
    。。　　
三、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合於刑
    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緩刑宣告要件。又被告已坦承犯行，並
    和解（部分）賠償告訴人，已獲甲童之母寬恕，信其經此科
    刑判決，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爰依上開法律規定，諭知
    緩刑2年；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
    管束，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其應履行調解筆
    錄約定內容（即其餘3萬元應如期給付）。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第2項第3款、第93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
聶眾、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林碧玲
　　　　　　　　　　　　　　　法　官　張健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雅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
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侵上訴字第7號
上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A男（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許正次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BS000-A110057（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BS000-A110057之母（真實姓名年籍住址均詳卷）
上  二  人
共同代理人  劉昆鑫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0年度原侵訴字第21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9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A男緩刑貳年，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並應依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32號調解筆錄內容履行之。
　　犯罪事實
一、A男為成年人，於民國110年2月至同年3月4日前間某日下午某時，前往B000-A110057（下稱甲童）位於花蓮縣秀林鄉住處，見甲童適在該住處前，明知甲童係屬未滿12歲之兒童，竟意圖性騷擾，乘甲童不及抗拒之際，突然以手脫下甲童褲子，徒手觸摸甲童之生殖器，以此方式故意對甲童為性騷擾行為得逞，甲童突遭觸摸後旋即告知其父（下稱乙男），並將褲子穿起，乙男見狀出言制止，A男始離去現場。
二、案經甲童告訴及花蓮縣警察局移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A男（下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55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應得作為證據使用。
二、卷內所存其他經本院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甲童於偵查中指訴情節相符，並經證人乙男於偵查時、證人即甲男導師陳○○、○○徐○○於警詢、偵查時證述明確，且有輔導紀錄、真實姓名對照表各1份在卷可憑，被告自白有補強證據擔保印證，應得認為真實。
二、檢察官上訴雖稱，被告之行為應構成對於未滿14歲之男子為加重強制猥褻罪。惟查刑法所稱「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而所謂「性騷擾」，則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合於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所規定之情形而言。修正前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其所謂「不及抗拒」，係指被害人對於行為人所為之性騷擾行為，尚未及感受到性自主決定權遭受妨害，侵害行為即已結束而言，此即性騷擾行為與刑法上強制猥褻罪區別之所在。究其侵害之法益，強制猥褻罪乃侵害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權，亦即妨害被害人性意思形成及決定之自由。而性騷擾行為則尚未達於妨害性意思自由之程度，而僅破壞被害人所享有關於性、性別，及與性有關之寧靜及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而言。查被告係突然脫下甲童褲子並摸其生殖器，甲童見狀即告知乙男，並穿起褲子，時間約3秒，顯見被告係乘甲童不及抗拒，以甚為短暫迅速之方式觸摸甲童生殖器；且依被告觸摸行為情狀，實難認已達妨害性意思自由之程度，是被告應係基於性騷擾意圖而觸摸甲童生殖器，該當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蒞庭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對於原審所認定之性騷擾事實及罪名，亦不再爭執，本院卷第154頁）。　
三、綜上，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及駁回檢察官、被告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罪（原判決主文漏載修正前3字，應予補充），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經審酌被告明知甲童係未滿12歲兒童，對其為性騷擾，已對甲童人格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兼衡被告否認犯行，犯後態度非佳，以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現罹疾病（詳參卷附之被告之診斷證明書、○○○○○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以及其女兒於原審準備程序時所述〈原審卷第198、199頁〉）、前無犯罪紀錄，素行良好（詳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業已斟酌科刑之一切情狀而為妥適量刑，惟審酌行為人之悔悟態度，除應考量行為人是否自白外，亦宜斟酌其係於訴訟程序之何階段為自白，行為人於不同審級自白，或於訴訟程序之不同階段自白者，法院從輕量刑之程度亦宜有所不同，以適切反映其犯罪後之態度，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15點立法理由可資參照。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末期始自白犯行，時點已稍嫌遲誤，尚難認為悔悟態度明白，且被告對於未滿12歲幼童為性騷擾行為，對於甲童造成不小傷害（偵卷第70頁），又犯罪後自白犯行屬一般情狀因子，僅足以有限度下修（調整）犯情因子所畫定的責任刑幅度，不得破壞（扭轉）犯情因子所反應的責任刑，以免與行為責任主義有間。加上原審量處有期徒刑3月，尚難認為苛酷，自難單憑被告悔悟態度不甚明白的自白犯行，再減輕其刑。
二、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自始否認犯行，態度惡劣，原審量處有期徒刑3月，實屬過輕，難收警惕之效。惟查被告於113年10月17日本院審理當中，已與告訴人之母達成調解，並允諾賠償新台幣（下同）共6萬元，並已先行支付3萬元，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32號調解筆錄及陳報狀各1份（本院卷第165、166、171頁）附卷可稽，且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的法定刑度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原審於有期徒刑、拘役、罰金3類刑種中，擇定有期徒刑刑種，並量處徒刑3月，尚難認為寬縱，應足以反應其責任刑，故檢察官請求加重其刑，應難認為有理由。。　　
三、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緩刑宣告要件。又被告已坦承犯行，並和解（部分）賠償告訴人，已獲甲童之母寬恕，信其經此科刑判決，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爰依上開法律規定，諭知緩刑2年；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另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其應履行調解筆錄約定內容（即其餘3萬元應如期給付）。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第93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聶眾、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信旭
　　　　　　　　　　　　　　　法　官　林碧玲
　　　　　　　　　　　　　　　法　官　張健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雅君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